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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s Salumi CHAN
Clerk to the Panel on Public Service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Dear Miss CHAN,

Special meeting on 29 May 2002
Agenda Item I: 2002 Civil Service Pay Adjustment

Regarding the captioned agenda item, I would like the Administration
to provide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prior to the meeting:

(1) It was reported on 24 May 2002 in Ming Pao that the
Government had sought legal advice from the legal profession in
the United Kingdom on whether civil service pay reduction
should be implemented by legislation.  Will the Administration
provide this Panel with the details of the legal advice, if any?

(2) The legal advice of the Administration was that according to the
contracts signed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civil servants, the
Government had no right to reduce civil service pay unilaterally,
and therefore the civil service pay reduction had to be effected by
legislation.  In this connection, will the Administration inform
this Panel whether the Government has ever altered unilaterally
the terms of the contracts signed with civil servants, other
individuals or organizations, and prescribed in law that the other
parties to the contracts are not entitled to compensation or
damages and are not entitled to exercising any rights or remedies
stated in the contracts?

(3) Given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has decided to alter the contracts
of civil  servants unilaterally by way of legislation, is this
approach to handle contracts also applicable to other contracts
signed by the Government?  For instances, can the Government
alter the terms of the Scheme of Control Agreement signed with
the two power companies with a view to lowering the level of
permitted return, and prescribing in law that the two power
companies are not entitled to compensation or damages, and are



not entitled to exercising any rights or remedies stated in the
Agreement?

(4) The Administration has stated in its interpretation of the 1968
Agreement between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and the Main
Staff Associations (“the Agreement”) that “…the civil service
associations pledge to observe any recommendations made by
the independent Committee of Inquiry and accepted by the
Government.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members and non-
members of the civil service associations concerned will adhere
to the decisions made and no individual civil servant will be
permitted to make any personal choice unless it is so stipulated
in the Agreement…”.  In this connection, will the
Administration inform this Panel:

(a) whether the above Agreement constitutes part of the
contract with civil servants and is binding on both the
Government and civil servants; and

(b) whether, in deciding to implement civil service pay
reduction by legislation, it has taken the above Agreement
and its interpretation of the Agreement into consideration?

I would appreciate it if you could refer the above views to the
Administration.  Should you have any inquiries, please contact my assistant, Mr
FONG Yeuk-hang at telephone no. 9308 0767.

Thank you for your assistance.

LEE Cheuk-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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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 報 專 訊 】 立 法 會 、 公 務 員 團 體 及 政 府 官 員 ， 當 前 都 在 爭
論 ﹕ 公 務 員 減 薪 ， 不 立 法 是 否 不 行 ﹖

據 了 解 ， 政 府 在 作 出 立 法 決 定 前 ， 曾 徵 詢 英 國 倫 敦 法 律 界 的
意 見 ， 所 得 的 答 案 是 ﹕ 若 不 立 法 落 實 減 薪 ， ㆒ 旦 訴 諸 法 庭 ，
政 府 敗 訴 的 機 會 很 高 。

政 府 最 怕 訴 訟 糾 纏 多 年

政 府 內 部 曾 評 估 ， 最 壞 的 情 況 是 ， 公 務 員 團 體 可 以 找 ㆒ 位 收
入 最 低 、 家 庭 入 息 最 差 的 公 務 員 申 領 法 律 援 助 ， 跟 政 府 打 官
司 ， 若 政 府 輸 掉 這 宗 訴 訟 ， 就 等 於 輸 掉 十 八 萬 個 個 案 。 而 回
歸 前 外 籍 公 務 員 就 公 務 員 本 ㆞ 化 的 訴 訟 糾 纏 多 年 ， 早 已 「 嚇
怕 」 政 府 。 香 港 律 師 會 會 長 葉 成 慶 認 為 ， 政 府 目 前 擬 立 法 設
定 公 務 員 薪 酬 減 幅 ， 此 舉 不 純 綷 針 對 薪 酬 機 制 ， 是 ㆒ 種 「 非
常 手 法 」 ， 惟 目 前 未 有 其 他 可 行 方 法 ， 只 好 採 納 ， 但 希 望 以
後 不 再 發 生 。

原 來 ， 早 在 ㆔ 星 期 前 ， 政 府 高 層 曾 親 自 游 說 民 主 黨 支 持 以 ㆒
次 過 、 列 明 減 薪 百 分 比 的 立 法 方 案 。 但 民 主 黨 內 ㆕ 名 「 大
狀 」 李 柱 銘 、 何 俊 仁 、 涂 謹 申 、 鄭 家 富 開 會 討 論 後 ， ㆒ 致 認
為 立 法 的 原 則 是 要 廣 泛 適 用 ， 不 可 「 ㆒ 次 過 」 用 作 支 持 行 政
權 力 、 「 用 完 即 棄 」 。

張 文 光 在 翻 閱 政 府 提 供 的 公 務 員 聘 用 條 款 說 明 書 ， 其 ㆗ 第
廿 ㆔ 條 明 言 ， 政 府 有 權 單 方 面 更 改 合 約 條 款 ， 這 種 特 首 「 行
政 指 令 」 式 條 文 理 應 是 「 尚 方 寶 劍 」 ， 有 無 限 權 力 改 變 任 何
聘 用 條 件 ， 因 此 政 府 應 有 足 夠 權 力 減 薪 。

律 政 司 民 事 法 律 專 員 溫 法 德 昨 日 在 立 法 會 解 釋 ， 說 明 書 自
㆓ 千 年 六 月 ㆒ 日 才 有 新 版 本 ， 修 訂 至 政 府 有 權 單 方 面 減
薪 。 但 在 該 日 之 前 聘 用 員 工 的 合 約 （ 即 絕 大 部 分 現 職 員
工 ） ， 所 訂 聘 用 條 款 完 全 沒 提 及 薪 酬 ， 只 包 括 其 他 如 福 利
、 休 假 等 條 款 ， 因 此 對 於 並 非 新 合 約 條 款 聘 用 的 公 務 員 ，
特 首 沒 足 夠 「 行 政 指 令 」 權 力 單 方 面 減 薪 。

張 文 光 建 議 立 法 確 認 條 文 要 是 政 府 認 為 必 立 法 不 可 ， 張 文



光 反 建 議 政 府 考 慮 把新 版 本 的 「 服 務 條 件 說 明 書 」 ㆗ 的 有 關
條 款 予 以 立 法 確 認， 即 表 明 政 府 有 權 單 方 面 決 定 調 整 公 務 員
薪 酬 。 他 指 出 ，已 向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長 王 永 平 表 明 立 場 。 但 據
知 ， 政 府 恐 怕就 長 遠 機 制 立 法 ， 會 在 立 法 會 及 公 務 員 評 議 會
糾 纏 多 時 ，未 必 能 達 「 十 月 減 薪 」 的 目 標 。






